附件10
中介机构基本情况表
	中介机构名称
	

	营业执照号码
	
	税务登记号码
	

	批准设立日期
	  年 月 日
	注册资本
	

	全年月平均在职职工人数
	
	承担认定工作当年注册会计师或税务师人数
	

	是否熟悉高企认定工作相关政策
	
	近三年内是否有不良记录
	

	所属区域
	  省（区、市）
	(属于黑龙江省公布的2026年度具有出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专项审计（鉴证）报告资质的中介机构
(属于其他省（区、市）公布的2026年度具有出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专项审计（鉴证）报告资质的中介机构

	负责人
	姓名
	
	电话
	

	联系人
	姓名
	
	电话
	

	
	手机
	
	传真
	

	
	电子邮箱
	

	办公地址
	

	审计对象
	（企业名称）

	中介机构声明：本机构符合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》（国科发火〔2016〕195号）规定的中介机构条件，所填报本表内容以及依据《认定办法》和《工作指引》为企业出具的研究开发费用和高新技术产品（服务）收入专项审计（鉴证）报告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本机构愿为此承担相关责任。

单位盖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会计师、法定代表人或
执行合伙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